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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文件 
 

 

河北工大〔2019〕279 号 

 

河北工业大学 
关于印发《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市大学生创新 

创业奖学金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、部门： 

《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审办法（试

行）》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审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工业大学  

2019 年 1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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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河北工业大学 

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审办法（试行） 
 

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是由天津市教育发展基金会

设立，旨在激励广大高校学生积极投身各类创新创业实践，全面

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水平和创业能力，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、创新

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。为保证奖学金评审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，根据《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选办法(试行)》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评审办法。 

第一条  申报范围 

河北工业大学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，申报创业奖学金可延伸

至毕业五年内在学校众创空间开展创业活动的毕业生。 

第二条  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

导；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

度，参评学年内无处分现象。 

（二）创新奖学金申报具体要求：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，科

研成绩显著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在理论上有一定创新或发展，

并在国际、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高水平的论文；参加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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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，成绩优异；参加重大科研项目，作出较大贡献；获得专利；

在技术上有较重要的革新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具

有重要的应用前景。 

（三）创业奖学金申报具体要求：具有创新创业精神与较强

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，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，并符合

下列条件之一：创业项目在高校众创空间内运行良好；在各类创

业大赛取得优异成绩；创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、技术政策，技术

含量较高，创新性较强；产品或服务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和较强的

市场竞争力，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

（四）同一年度创新奖学金和创业奖学金不可兼得。 

（五）同一奖项每人只能获得 1次。 

第三条  奖学金的评审程序 

（一）依据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审办法要求，学

校成立由主管校领导任组长，相关部门和人员组成的评审委员

会，负责校内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的评审。 

（二）依据天津市教委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审通知，确

定和公布我校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获奖名额和奖学金

金额。 

（三）评审委员会发布评审通知，学生自愿申报，符合申报

条件的学生提交《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申请表》及相关

材料，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材料的审核、人员评审、公示和上报，

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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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校评审委员会负责推荐特等创新奖学金和特等创业

奖学金人选，最终结果由天津市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。 

（五）学校评审委员会负责奖金和证书的发放。 

第四条  本评审办法自颁布之日开始实施。 

第五条  本评审办法由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


